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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当前民事执行难的背景之下，探讨和完善执行制度是解决“执行难”的现实需要，而代位执行制

度是为提高执行效率而作出的一种独特执行措施，自1992年确立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5民诉法司法解释对该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最高院历年司法解释也对代位执行制度作出相关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其运用还是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都存在诸多问题，使代位执行程度并未完全发

挥其应有的价值，本文希望能够在梳理清楚代位执行制度的基础理论，对当下到期债权代位执行程序中

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整理，以便该制度可以得到更好的运行，从而使其发挥立法初衷，为解决“三角债”

“执行难”等司法实践问题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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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current civil enforcement difficulties, exploring and improving the 
enforcement system is a practical need to solve the “enforcement difficulty”, and the subrogation en-
forcement system is a unique enforcement measure mad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forcement,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judicial practic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92. The 2015 Ju-
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further improves the syste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ver the years have also mad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subro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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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system. However,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both its application 
and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so that the degree of subrogation enforcement has not 
fully exerted its due value, this article hopes to sort out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subrogation enforce-
ment system, sort out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urrent subrogation enforcement procedure 
of mature claim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subrogation enforcement system, so that the system can be 
better operated, so that it can play its original legislative inten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triangular 
debt” “enforcement difficulty” and other judicial practic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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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效的法律文书中所确认的民事权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民事执行程序，可我国现行的民事执行程序

存在缺陷，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现象比较突出、严重，使得当事人的权益即使经生效判决书确认后也

不能得以实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的频繁，“执行难”“的问题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越发凸显，这

极大的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法制的尊严。”“执行难”引发的不仅仅是司法层面的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影

响更是不容忽视。而追根究底，“执行难”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同时常

常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无法发现，导致执行不能。 
建立并实施物上代位执行制度可以使被执行人财产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也可以实现债权人的全部债

权，从而促使生效裁定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对保护债务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财产权发挥了很大功效。但也

应当明确地看出，因为立法权的时间限制，中国目前的物上代位执行制度仍有不少不足之处。代位实施机

制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作保障，现有的法律理论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在立法上也还没有予以充分的重

视等。有关民事上代位实施问题的法律规定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同时，和一些法律制度比

较完善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民事上代位立法制度已较为落后，代位执行制度的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作

为支撑，现有的理论未能到达相应的深度，立法上也没能给予足够的关注等等。民事代位执行问题的规定

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同时，与一些法制比较完善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民事代位立法已相对滞后，且

我国现行的规定过于注重保护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和利益，从而对被执行人和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在制度上缺

乏相应的对等，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因此，通过比较研究，借鉴一些法治相对完善国家的成功经验，从

而加深对民事代位执行制度的认识，改进完善代位执行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2. 文献综述 

在代位执行制度的相关研究中，学术界普遍集中于代位执行的理论依据、执行依据及对债权人、次

债务人的保护等问题。各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一制度的适用及其局限性。 

2.1. 代位执行的理论依据 

代位执行的理论依据问题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当前较为成熟的五种主要理论包括：债权保全说、

继续执行说、协助执行说、执行方法说以及类似督促程序说。这些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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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在代位执行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及其应享有的保护。范响认为不论是协助执行说还是继续执行说都存

在一定的合理性，也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次债务人在代位执行中不具有统一的法律地位，债权的变

价方式与债权执行的进行阶段都会影响次债务人的地位与对次债务人的保护要求[1]。姜艳认为执行到期

债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一直处于未明朗的状态[2]。谭秋桂则认为应以债权的财产属性为基础构建的对债权

执行程序，应当以对财产执行为基点，体现对财产执行的特征，而不能按照代位权的行使逻辑构建对债

权执行程序，尤其是不能轻易将对债权执行推向代位诉讼[3]。庄加园认为当下代位执行的理论依据都存

在不合理性，《解释》第 501 条是在执行名义欠缺的情况下启动的执行程序，其本身含有不可弥补的程

序瑕疵。应尽早废弃“代位执行”的称谓，而改用债权执行[4]。此观点突显出代位执行的理论依据与司

法实践之间存在不小的脱节。 
虽然代位执行的理论依据至关重要，但其创设初衷在于解决“三角债”问题，提升执行效率和到位

率。因此，近年来的研究更多聚焦于代位执行的执行依据及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尤其是在如何合理保护

次债务人和债权人权益的基础上。 

2.2. 代位执行的执行依据 

当前关于到期债权的强制执行依据并未进行明确说明，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即履行到期债权通知

书、原执行案件的生效判决、代位权诉讼的生效判决、执行裁定。马登科、张翼认为在我国大陆地区，

“径为执行”模式表现为第三人收到履行通知后，在规定期间内未予异议又不履行时法院裁定直接对其

执行。囿于立法对该模式的裁判规则并不明晰，难以准确适用，导致实践中对第三人债权“径为执行”

制度适用出现虚化的倾向[5]。陈航平、李凯提出履行通知作为债权执行推进过程之一环，难以归入“法

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可认为“履行通知 + 执行裁定”从整体上构成了对第三人的

执行名义[6]。他们的看法强调了代位执行程序中履行通知的双重作用，既是对债务执行的启动，也为法

院裁定提供了依据。 
胡婷认为履行通知不能被解释为执行依据，也无法对标德国法上的收取裁定[7]。高小刚认为法院就

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扩张至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进行执行，其本质上是依据权利人对特定债务人享有

权利的高度盖然性以及相应的程序保障，从而产生了一个与原债权债务的实现有关的新的执行依据[8]。
高小刚的这一观点提示了代位执行中执行依据的特殊性，指出程序保障在执行中的关键作用。 

代位执行的执行依据存在多种学说，笔者认为是由代位执行本身是程序问题以及到期债权的性质决

定的，债权本身兼具行为和财产双重属性，在审执分离的背景下，执行庭无法对到期债权执行异议进行

实质审查，由此引发的债权人的权利救济和次债务人的“绝对异议权”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2.3. 代位执行中债权人和次债务人的保护 

在代位执行制度中，债权人和次债务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尤为重要。王毓莹，沈建红，李炳录提出司

法实践中因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致使到期债权无法执行的情况十分普遍[9]。高小刚认为绝对异议权的观

点是值得商榷的，准确地说这一规则的属性应当是一种“实体异议限缩审查”规则[8]。范响则认为次债

务人在债权执行中不具有统一的法律地位，债权的变价方式与债权执行的进行阶段都会影响次债务人的

地位与对次债务人的保护要求[1]。对于债权人的保护，羊芙蓉认为现有的代位权诉讼和代位执行并存的

二元模式具有正当性基础，应予以优化完善[10]。唐力从制度适用的实体法基础分析，认为应当新设债权

收取诉讼对债权人予以救济，为其提供程序保障[11]。而陈航平、李凯则提出综合来看债权收取之诉与我

国现行法上的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要件相近、功能相似，似乎并没有单独予以规定的必要。在将来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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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强制执行法》中，不妨规定，申请执行人认为第三人的异议不成立的，可以参照《民法典》第 535 条

提起代位权诉讼[6]。代位执行作为一种解决债务履行困境的程序，其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了提高执行质效。

然而当下代位执行的理论依据和执行依据仍存在较多争议，尤其在如何平衡债权人和次债务人之间的利

益保护方面，笔者认为，代位执行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执行依据和规范当事人权利救济的路径，尤其在

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处理第三人的异议和债权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应当成为改革的重点。 

3. 代位执行制度现状 

代位执行制度在我国第一次规定在 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 1992 年《民诉法意见》)第三百条，这是在司法实践中代位执行制度以法源

的形式第一次出现，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下简称 1998 年《执行规定》)第六十一~六十九条在细节上对代位执行的操作程序作出进一步

细化。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 2015 年《民

诉法解释》第五百零一条进一步完善实施该制度，增设冻结债权才到和利害关系人异议以及无效的第三

人异议相关规定，使得目前我国的代位执行程序包括执行申请，冻结裁定、履行通知、第三人异议处理、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这几个阶段。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

关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 2017 年《最高院民诉通知》)第三条对次债务人利益保护和无效异议、执行债

权人代位权诉讼、到期债权执行顺序、未到期债权冻结作出了规定。 
根据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代位执行制度具有一般执行措施没有的法律特征。 

3.1. 主体的特殊性 

代位执行中，有两类主体，作为债权人的申请执行人和作为债务人的被执行人，与一般执行措施的

主体具有特殊性。代位执行的申请主体规定在 1992 年《民诉法意见》)第三百条和 1998 年《执行规定》

第六十一条第 1 款，既包括申请执行人，也就是诉讼中的权利人，也包括被执行人，也就是诉讼中的义

务人。实际上也只有被执行人对自己的债权债务关系最清楚，被执行人可以在确定自己确实没有其他财

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申请启动代位执行程序，一方面有利于及时了结自己的债权债务关系，

加快执行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障。并且与一般执行措施相比，代位执行履行义务的

主体并非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当事人，而是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3.2. 执行客体的特殊性 

一般看来，物和行为是民事执行的客体。而根据 2015 年《民诉法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的规定，代位

执行的对象是第三人对他人享有的合法且已到期的债权，未到期债权并不是代位执行的对象。对代位执

行内容的限制，实际上是因为代位执行突破了生效判决中的当事人双方，将债权债务主体拓展至第三人，

如不对其执行内容加以限制，则被执行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3.3. 执行程序的特殊性 

一般执行措施通常由法院主动实施，而代位执行程序不同，代位执行程序因当事人申请而启动，不

是由执行法院主动进行，也不是执行程序的必备环节。代位执行直接将与生效法律文书无关的第三人吸

收进执行程序，代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很有必要设置次债务人异议。次

债务人异议的形式、时间、效力均有明确法律规定，而关于次债务人超期异议，根据最高院执行办公室

(2005)执他字 19 号答复意见，次债务人未提异议不等于承认实体债权，次债务人超期异议需得到救济，

使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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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法实践中代位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 

虽然 2015 年《民诉法解释》第五百零一条对代位执行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但

是在司法实践，执行对象是涉及第三人的到期债权，而债权具有相对性，关乎对于第三人合法权利的保

护，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程序操作方面，都非常复杂。就当下来看，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债权执行制

度的相关规定并不完善，起步时间也较晚，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我们都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探索

和学习。 

4.1. 启动代位执行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 

1992 年《民诉法意见》第三百条和 1998 年《执行规定》第六十一条关于启动代位执行程序的前提条

件和步骤进行了详细规定，其中都有关于向债务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的限制条件，那就是“被执

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是事实上，怎么认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执行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认定被

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并没有相关法律进行明确规定，其次，在完成“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的认定

后，代位执行程序才可以由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申请启动，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对被执行人

财产进行详细查询并且处置后，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得到全部清偿，代位执行程序才可以被启动，这样造

成执行效率低下，因为执行时间的延长，为被执行人恶意处置其所有的到期债权提供了操作空间，规避

执行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如果被执行人常常有不动产可以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其对第三人有到

期债权，也必须将其所有的不动产先进行处置，在对不动产处置后，不能足额清偿债权人的部分才可以

进行代位执行但是处置不动产需往往需要时间更加漫长，先不说评估环节，即使评估完成后，启动拍卖，

就需要拍卖网站提前公示三十日，还有一拍、二拍、变卖，即使拍卖成功，过户，执行费的发放又是一到

两周不等，这极大的降低了执行效率，延长了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周期，而代位执行制度创设的初衷便是

“效率”，这极大的损害了代位执行创设的目的。 

4.2. 缺乏明确的执行依据 

法院依据执行依据实施执行行为，没有执行依据不得实施执行行为。由此可以看出，执行依据关乎

执行行为是否合法，是执行行为正当性的根本原因。关于代位执行程序，其执行依据一直备受争议，因

为原判决中并未涉及第三人义务的判项，第三人因其对债务人负有债务而被牵扯进执行程序，当下的法

律框架也只是对第三人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但是第三人在收到履行债务通知书后既无异议也不履

行义务人民法院便可对其强制执行[12]，但是关于强制执行的依据并未进行明确说明，对此，在学术界主

要存在以下四种观点。 
一是执行依据为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是由执行法院向次债务人直接送达的，这种观点产生于对法

条的直接理解，把对次债务人强制执行的执行依据简单理解成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二是原执行案件的

生效判决，此理论的基础是执行力扩张理论，也就是说确定债权人胜诉的生效判决为该执行案件的执行

依据，而代位执行程序将此执行依据效力扩张及于次债务人，因此对第三人执行范围受原判决效力的限

制；三是代位权诉讼的生效法律文书。在第三人收到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后，法定期限内既没有提异议

也没有履行义务，执行部门不能强制执行，而应该由债权人提出代位权诉讼，在取得胜诉后，依照生效

判决申请执行；四是法院执行部门所做的裁定书。1998 年《最高院执行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第三

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此裁定同

时送达第三人和被执行人。”根据这项规定，我们可以认为法院所做的强制执行裁定书可以作为执行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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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由法院执行部门作出的强制执行裁定书是最恰当的执行依据，此项举措有学者质疑是否

赋予执行机关过大的权力，不仅仅自审而且自执，与“审执分离”原则相悖，但是笔者认为，强制执行的

裁定书只是作出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定，而不是对相关诉讼程序作出裁定，关于执行机关作出此种类型的

裁定，在司法实践中早有出现，比如追究协助执行人民事责任的裁定等。对于其他几种观点，笔者不同

意的理由如下：首先是履行通知作为执行依据，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仅仅起到告知次债务人的作用，其

次关于原执行依据说，笔者认为是错误理解了执行力扩张理论，对追加被执行人和代位执行程序中的第

三人进行了混淆；作为执行程序中的一环，追加被执行人以外的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并未给予该第三人

异议权予以救济，但是代位执行程序中，第三人却享有绝对的异议权，决定代位执行程序是否启动；最

后，代位权诉讼生效裁判文书说，这种学说虽然严格贯彻审执分离原则，但是极大延长了执行周期，使

得执行效率价值大为降低，使得代位执行程序的制度价值大打折扣。因此，笔者赞同以法院执行部门所

做的裁定书作为执行依据。 

4.3. 对第三人异议规定不合理 

4.3.1. 从债权人角度出发 
1998 年《执行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只要第三人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便对于异议

只进行形式审查，但是关于异议的实质内容却不进行审查，如果第三人提出的异议是有效异议，就对代

位执行程序予以结束，从此程度上看，这项法律规定赋予了次债务人绝对异议权，这对债权人实现自己

的债权是非常不利的，并且也成为异议权被滥用的原因。第一，异议成本过低使得第三人提出异议毫无

负担，在现有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规定框架内，第三人异议的形式非常简单，口头、书面都可以，并且

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没有任何金钱上的负担，当然，异议成本低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金钱成本低，也

绝不是因为金钱成本低导致异议权被滥用。比如：第三人与债务人因为存在交情，故意串通延长执行期

限而提出异议或者因为与债务人存在矛盾而故意提出异议，又或者主观不诚信而提出异议等等，根本原

因都可以归咎于异议成本过低，提出异议百利无一害。第二，异议结果有利无害。对于次债务人来说，

提出第三人异议的结果无非就是两种：一是异议被驳回，提出异议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被执行机关

裁定驳回，代位执行程序继续，次债务人按照裁定，直接向申请执行人清偿债务，但是这对于次债务人

来说，并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更换了债务清偿对象，对于自身负担并无任何实质影响；二是异议成立，

执行终结，代位执行程序终止，仍然向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但是因为异议的提出，为自身债务清偿还争

取到一定时间，这对于次债务人是明显有利的。第三，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人情社会。债权债务关系更是

由于人们日常交往中产生的，因此次债务人与被执行人很可能存在亲属关系、长期合作关系或者其他熟

人关系。因此，次债务人往往会顾及与被执行人的亲缘关系或者合作关系，以及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来借助第三人异议暂时规避债务。从以上种种来看，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行使代位执行权，无疑是具

有难度的。 

4.3.2. 从次债务人角度出发 
根据 1998 年《执行规定》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第三人异议权的法定时间为十五日内，若在法律规定

的时限内没有提出异议，则执行法院便获得强制执行的权利。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次债务人提出案外

人执行异议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不能得到支持，我国目前对次债务人的救济只有次债务人异议而无

异议之诉[6]。 
当前实务中次债务人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不被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将次债务人与

利害关系人区分开，民诉法解释第五百零一条中规定可以起诉的利害关系人，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21003


肖可 
 

 

DOI: 10.12677/ojls.2024.12121003 7069 法学 
 

二条中的“利害关系人”是不同的，而是与民事诉讼法二百三十四条中的“案外人”相同，在初步设置法

条时就有人主张使用“案外人”或者“该他人之外的案外人”的表述，以与民事诉讼法二百三十四条保

持一致，并避免与民事诉讼法二百三十二条混淆。但是考虑到对第三人到期债权的执行，“第三人”本

身就是原执行程序的案外人，为避免与“第三人”混淆，最终使用了“利害关系人”。而次债务人则是与

被执行人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与对被执行债权主张实体权利而排除执行的案外人不同，其对被执行债权

并不享有实体权利；二是次债务人异议与案外人异议相区分，是两个独立的救济途径，次债务人异议在

效力、审查方式、内容等方面与案外人异议都不相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后者相衔接，而不与前者

相关联。次债务人提出异议之后并不能依据民诉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

外次债务人虽然可以根据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提出执行行为异议，但是执行行为异议和复议仅仅涉及

执行行为的程序救济，并不能解决次债务人对被扣押债权的实体争议。如果次债务人经过异议期间没有

提出异议，但是债权确实不存在或者债权数额存在问题，经申请执行人申请就要被强制执行，但次债务

人却没有异议的权利，也不能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那么这种不经过实体审理就执行的做法是不是

对于次债务人来说有所不公？ 

4.4. 债权范围狭窄 

目前关于代位执行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代位执行的对象都限制为债务人对他人的到

期债权，并未涉及未到期债权。从立法来看，未到期债权本身因为期限、附条件等原因，导致执行起来

很复杂，并且只涉及到期债权也是与我国《民法典》五百三十五条关于代位权的规定保持一致[13]。笔者

认为，应将未到期债权也规定为执行对象，有以下原因： 
一是作为被执行人财产一部分的未到期债权，某种程度上，甚至于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被执

行人财产流通转让而产生的未到期债权，并不能因为其没有到履行期限就免于执行。目前民事案件执行

到位率低现象普遍存在，“三角债”在民间借贷中仍然占据很大比重，三角债的核心恰恰就是未到期债

权，如果对未到期债权始终不采取有效的执行措施，将会使被执行人的很大一部分财产未能给予有效保

全和执行，给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带来损害。 
二是执行未到期债权在现实中也有其可操作性，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

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十三条规定：依法保全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对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执行

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待债权到期后参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第三人仅以该债务未到期为由提出异议的，

不影响对该债权的保全。同样 2015 年《民诉法解释》第 501 条也明确规定了债权的保全程序，对未到期

债权参照到期债权冻结提供了参照性。在现有的的司法框架内可以对未到期债权的执行找到法律依据，

只需更加完善即可。 

5. 优化代位执行制度规则设计 

5.1. 简化启动代位执行的前提条件 

关于代位执行制度的法律框架设计，想要启动代位执行程序，必须在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的前提

之下，才可以进行代位执行，设计此制度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为了与我国《民法典》五百三十

五条关于代位权的法律规定保持一致。此条款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前提条件是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

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而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而在司法实践中，“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

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

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也就是说，债权人提起代

位权诉讼的前提是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前提。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于次债务人利益保护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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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债务人本就与原执行案件的判决依据无关，是因为代位执行程序而被牵扯进执行程序之中，因此该条

款的设置限制了执行对象的范围，以此达到对次债务人生产生活影响的降低。笔者认为，这种前置条件

的设置，本末倒置，忽视了执行的效率原则，忽略了债权人应该作为被保护的一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

可以通过合理的第三人异议之诉予以解决，简单的限制债权执行范围，治标不治本，既不利于发挥代位

执行制度创设的初衷，也不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的执行问题。债权作为债务人对他人所享有的

一种财产性利益，在本质上应该与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财产没有什么不同，不应限制其执行顺序，关于

执行财产顺序如何选择，应该以高效的实现债权人的权利为根本准则。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扩大

可供执行财产的范围，使得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权利得到最大的保障，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而且

可以极大促进市场经济的活力，使得财产流转。 

5.2. 明确代位执行依据 

结合德国、日本对于代位执行的规定，考虑目前我国的执行现状，对于将未到期债权纳入执行范围，

那么势必需要更加多样化的执行裁定予以配套。可以在执行中配套以下裁定。 
收取裁定。对于到期债权的执行，在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后，第三人未提出异议的，人

民法院应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对第三人直接作出进行强制执行的裁定，同时向第三人送达执行裁定

书。裁定书应当规定相关救济方式、内容、法律责任等。 
债权转让裁定。对于能够确定具体数额的债权，因为第三人暂不具备履行能力而无法适用收取裁定，

及时消灭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人和债务人若自愿达成债权转让协议，法院可出据债权转让裁定予以确

定。债权转让裁定的效力，在债权转让裁定作出送达债权人及债务人即生效，债权人成为次债务人的债

权人，能以该债权的债权人地位行使权利，并负担该债权的风险。次债务人对于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对

债权人行使，债权转让的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变价裁定。对于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债权，因附条件、附期限、有对待给付而收取困难的债权，可

以参照我国台湾地区有关强制执行法的规定，适用变价裁定，对于上述特殊情形的债权予以拍卖或者变

卖，拍卖或变卖的价款用于清偿债权人的债权。 

5.3. 规范第三人异议程序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通知》第三条规定：

“对于次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的，除到期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外，人民法院对提出的异

议不予审查，即应停止对次债务人的执行。”因为异议效力的绝对性，第三人很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滥用

这一权利。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异议成本过低，第三人异议制度的一个特殊之处

就是第三人不论提出什么异议，都无需为此付出代价。因此，笔者建议，第三人提出异议时，要求其签

署诚信承诺书，同时借鉴被执行人失信名单制度对滥用异议权的第三人进行信用惩戒，若是因为不当异

议，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还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适用信用惩戒可以通过法院牵头，联合其他社

会征信主体，比如市场监管局，国家税务局等政府部门，对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恶意违反承诺的第三人

予以规制和约束。相比于其他司法惩戒措施，信用惩戒的力度和方式都更加适合对第三人恶意异议进行

规制。而对于已经实施妨碍执行行为的第三人，法院可以通过现有法律规定的裁定予以拘留或者罚款。

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第三人正当行使异议权。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对第三人异议进

行收费，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提出异议的门槛，而且对于合理运用异议制度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第三人并不公平，若只是为了惩罚和规制滥用异议权的那部分主体，而加重所有运用异议制

度主体的成本是不合理的，并且也不能起到惩罚的目的。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21003


肖可 
 

 

DOI: 10.12677/ojls.2024.12121003 7071 法学 
 

次债务人异议权的使用需要规制，但同样需要保障。而当下关于次债务人实体救济的欠缺主要集中

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次债务人对于被冻结的债权以及数额存在实质内容的争议，执行机构并

不能通过形式审查确认债权债务关系，解决存在的实体争议，甚至很有可能出现超出异议期限不能阻却

执行，却又无法救济的困境，这种情况实质上产生了类似于超期异议推定债权存在而强制执行的不利后

果，这与最高人民法院意见指出的“超期不产生承认债权效力”相悖；另一方面，如果只将权利寄希望

于事后的返还不当得利之诉，那么当事人首先要起诉债务人，获得胜诉，再对债权人进行起诉，那么次

债务人不仅要承担未经审判的先给付风险以及将来的举证困难风险，而且会形成先给付再返还的程序反

复，并不能很好的实现执行效益[14]。因此，与其选择现有路径进行事后救济，不如设计独立的次债务人

异议之诉进行事前救济，将实体争议的解决与执行程序相配合，在平衡次债务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减少

执行错误实现执行效益。 
笔者认为在具体起诉条件上，不仅要满足次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间提出异议以及对债权是否存在以及

具体数额等存在争议，还要保留现行最高院意见中的执行机构对于超期异议的审查确认程序。 

5.4. 将附期限附条件债权纳入代位执行范围内 

代位执行制度的对象只限定为到期债权，极大地限制了代位执行制度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申请执

行人利益的实现。因此，笔者建议代位执行程序的执行范围将附期限附条件债权也纳入其中，更大程度

地满足债权人的请求，更好地发挥执行效力。 
那么是否所有的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都可以进行处置呢？笔者认为，应该区分冻结程序和变价程序。

对于冻结程序来说，代位执行的本质是通过执行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现时利益或者预期利益，来保

障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实现。换句话来说，只要被执行人享有对第三人的预期利益，而这种利益具有实现

的可能性，那么便进行冻结。冻结债权程序的意义在于，当此债权给付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存在时，阻却

次债务人向债务人支付。所以无论能否确定债权数额，甚至何时确定债权，都不影响冻结裁定的效力。

而对于变价程序来说，笔者认为需要对情况区分处理：关于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未到期债权的情况，

金额如果可以确定，那么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在征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后，依法作出债

权转让裁定或者变价裁定，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当金额无法确定的时候，那么只能参照动产，通过

拍卖或者变卖程序获得价金以清偿债务。而对于附条件的债务，同样需要分情况讨论。关于附生效条件

的债务，因为在条件未生效之前，该债权债务还是处于成立但是未生效的状态，是否会生效，何时会生

效并不确定，所以只能等条件成立，债权债务生效后再进行处分。而对于附解除条件之债，由于随时可

能出现解除事由，而导致债权灭失，那么只能等到债权到期并且解除条件没有出现，才能进行处理。 

6. 结语 

代位执行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执行措施，具有保障申请执行人债权得以顺利实现、促进民事纠纷的

高效解决、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但是，我国代位执行制度存在起步较晚、理论研究不足、立法不够完

善等诸多问题，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若不能解决，则会动摇制度信心，降低制度活力，损害代位执行

的制度价值的发挥。 
在对代位执行制度的概念、性质、依据等理论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最终对这些问题进行准确定位的

基础上。通过对代位执行制度的立法现状进行总结，对其中立法位阶较低、忽视对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保

护、第三人异议制度设计存在重大疏漏、可执行的债权范围界定过窄、冻结裁定的规范过于简单、规范

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代位执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转变立法理念、

重构第三人异议制度、扩大可执行的债权范围、明晰债权冻结裁定的送达、尽快出台专门的《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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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相关制度措施的设计，来设法增强其制度活力，真正实现其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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